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益财综〔2017〕97号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
益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市级财政和发改部门已于2015年6月1日公布了益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近二年来上级财政部门和发改部门多批次降低、取消和合并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为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有效制止乱收费，我们对原公示的目录清单予以修订后重新公布。

现公布《益阳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益阳市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益阳市市本级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项目目录清单之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律不得征收，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缴纳。执行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服务性收费项目如发生变化，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及时更新项目清单内容。

市财政局和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设立咨询和举报受理电话，涉及收费项目的咨询和举报由市财政局受理，受理电话：6102600，涉及收费标准的咨询和举报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理，受理电话：3558530。

附件：1．益阳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2．益阳市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3．益阳市市本级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3月31日


抄送：省财政厅，省发改委。

益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3月31日印发
附件1：
益阳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分类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依据文件
	备注

	
	　
	1


	森林植被恢复费
	中央
	　
	　
	《森林法》，财综〔2002〕73号
	　

	
	　
	2
	水利建设基金
	中央
	　
	　
	财综〔2011〕2号，财综函〔2011〕33号，财办综〔2011〕111号
	　

	
	　
	3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中央
	　
	　
	《残疾人保障法》，财综辽〔1995〕5号，财综〔2001〕16号,财税[2017]18号
	　

	
	　
	4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中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350号令
	　

	
	　
	5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
	中央
	　
	　
	建保[2010]87号、财综[2010]95号
	　

	
	　
	6
	其他政府性住房基金
	中央
	　
	　
	财综[2010]95号
	　

	
	　
	7
	土地出让金收入
	中央
	　
	　
	湘财综[2007]26号
	　

	
	　
	8
	教育费附加
	中央
	　
	　
	《教育法》，国务院令第60号，国发〔1986〕50号，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国发〔2010〕35号，财税〔2010〕103号
	　

	
	　
	9
	地方教育费附加
	中央
	　
	　
	《教育法》，财综函〔2003〕2号、9号、10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8号，财综〔2001〕58号，财综〔2004〕73号，财综函〔2005〕33号，财综函〔2006〕9号，财综〔2006〕2号、6号，财综函〔2007〕45号、财综函〔2008〕7号，财综函〔2010〕2号，财综函〔2010〕2号、3号、7号、8号、11号、71号、72号、73号、75号、76号、78号、79号、80号，财综〔2010〕98号，财综函〔2011〕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
	　

	
	　
	10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中央
	　
	　
	国务院第241号令、湘财综字[2000]2号、湘财建[2007]75号
	　

	
	　
	11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中央
	　
	　
	国务院第241号令、湘财综字[2000]2号、湘财建[2007]75号
	　


附件2：





益阳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目录清单
	分类
	部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项目

级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标准
依据文件
	备注

	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1
	一、劳动能力鉴定
	省级
	
	
	湘财综（2013）29号
	　

	
	
	
	1、涉及精神病学鉴定之外的劳动能力鉴定 
	
	元/每项 
	200
	
	关停企业职工支出困难的可酌情减免

	　
	　
	2
	二、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费
	　
	
	
	湘价费〔2010〕64号
	　

	　
	　
	
	（一）职业技能鉴定
	中央
	
	
	财综（2012）47号号
	　

	
	
	
	1、初级工 
	
	
	
	
	

	
	
	
	（1）、A类
	
	元/每人
	260
	
	

	
	
	
	（2）、B类
	
	元/每人
	200
	
	

	
	
	
	（3）、C类 
	
	元/每人
	150
	
	

	
	
	
	（4）、其中：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评定
	
	元/每人
	20
	
	

	
	
	
	2、中级工
	
	
	
	
	

	
	
	
	（1）、A类
	
	元/每人
	320
	
	

	
	
	
	（2）、B类
	
	元/每人
	260
	
	

	
	
	
	（3）、C类 
	
	元/每人
	200
	
	

	
	
	
	（4）、其中：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评定
	
	元/每人
	30
	
	

	
	
	
	3、高级工
	
	
	
	
	

	
	
	
	（1）、A类
	
	元/每人
	380
	
	

	
	
	
	（2）、B类
	
	元/每人
	320
	
	

	
	
	
	（3）、C类 
	
	元/每人
	260
	
	

	
	
	
	（4）、其中：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评定
	
	元/每人
	60
	
	

	
	
	
	4、技师
	
	
	
	
	

	
	
	
	（1）、A类
	
	元/每人
	510
	
	

	
	
	
	（2）、B类
	
	元/每人
	450
	
	

	
	
	
	（3）、C类 
	
	元/每人
	390
	
	

	
	
	
	（4）、其中：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评定
	
	元/每人
	130
	
	

	
	
	
	5、高技技师
	
	
	
	
	

	
	
	
	（1）、A类
	
	元/每人
	600
	
	

	
	
	
	（2）、B类
	
	元/每人
	550
	
	

	
	
	
	（3）、C类 
	
	元/每人
	490
	
	

	
	
	
	（4）、其中：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评定
	
	元/每人
	220
	
	

	　
	　
	
	（二）、技师、高级技师社会化鉴定收费
	省级
	
	
	
	　按湘价费〔2010〕64号执行

	　
	　
	3
	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
	省级
	
	
	湘价费〔2003〕74号

湘财综（2013）29号
	　

	　
	　
	
	1、初级职务任职资格
	　
	元/人
	125
	　
	　推荐部门10元、改办审查15元、评审单位100元

	　
	　
	
	2、中级职务任职资格
	　
	元/人
	230
	　
	　推荐部门15元、改办审查15元、评审单位200元 

	　
	　
	
	3、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元/人
	420
	　
	　推荐部门30元、改办审查20元、评审单位370元

	
	
	4
	四、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费
	省级
	每卡
	20
	湘发改价费（2016）718号

湘财综（2015）38号
	

	二
	▲卫计
	
	　
	　
	
	
	　
	　

	　
	
	5
	二、预防服务费（包括接种耗材费）
	
	
	
	发改价格（2016）488号

财税（2016）14号
	

	
	
	6
	三、医疗事故鉴定费
	中央
	
	
	发改价格（2016）488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

号

财税（2016）14号
	　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1、市级医疗事故鉴定费
	
	每例
	1800
	发改价格（2016）488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

号

财税（2016）14号
	

	
	
	7
	四、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每例
	3500
	发改价格（2016）488号   
湘发改价费〔2014〕1119

号

财税（2016）14号
	

	
	
	8
	五、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发改价格（2016）488号

财税（2016）14号
	

	三
	教育
	9
	一、学费
	
	
	
	
	

	
	
	
	1、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财政部公告2014年80号

湘发改价教〔2015〕649号、湘发改价费（2016）666号
	

	
	
	
	2、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高职学校学费
	
	
	
	湘价费（2002）294号

湘发改价费（2016）668号

财综（2014）47号
	

	
	
	
	3、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收费
	
	
	
	湘价教〔2011〕88号湘价服〔2002〕223号
	

	
	
	
	4、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收费
	
	
	
	湘价教〔2014〕92号
	

	
	
	
	5、在职研究生申请学位学费
	
	
	
	湘价函〔2005〕55号
	

	
	
	
	6、自考全日制助学班学费（医药专业）
	
	
	
	湘价服〔2006〕188号
	

	
	
	
	7、高级技工学校收费
	
	
	
	湘价费〔2002〕162号
	

	
	
	
	8、普通高中学杂费
	
	
	
	财政部公告2014年80号

财综（2014）47号

湘价费（2002）294号

湘价教（2009）32号

湘发改价费（2016）667号
	取消其中的义务教育杂费、借读费

	四
	住房城乡建设
	
	　
	　
	
	
	　
	　

	　
	▲
	10
	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财综（2014）47号
	湘财综〔2015〕5号对非营利性养老医疗机构建设免收，对营利性减半收取。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涉企降标准10%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涉企降标准10%

	
	
	
	1、住宅
	
	销售价
	2.5%
	
	

	
	
	
	2、办公用房
	
	
	2.5%（含配套设施服务设施用房）及工业生产用房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3、商业类 
	
	
	3.5%
	
	

	
	▲
	11
	二、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修复费
	中央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财税（2015）68号
	　湘发改价费（2015）716号降标50%

	　
	
	
	1、城市道路占用
	
	
	
	
	

	
	
	
	⑴、建设工程项目 
	
	元/日.平方米
	1.5
	
	

	
	
	
	⑵、其它项目
	
	元/日.平方米
	3
	
	

	　
	▲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实时造价
	按破损面积实时造价的150%
	
	城市道路挖掘和损毁后，原则上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进行修复。挖掘和损毁城市道路的单位及个人自行修复并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不得收费。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两年内对其开挖的，按道路修复成本的两倍收费

	　
	▲
	12
	七、城市污水处理费（限于事业单位）
	中央
	
	
	湘发改价费（2015）1119号

财综（2012）47号
	

	五
	国土资源
	
	　
	中央
	
	
	　
	　

	　
	▲
	13
	一、土地闲置费
	
	元/亩
	土地成交价款的20%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8）68号
	由当地物价、财政会同国土资源部门确定。湘财综〔2015〕5号文件规定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减半收取。

	
	
	14
	二、土地复垦费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财综（2012）47号
	根据土地破坏程度和复垦工作量确定。湘财综〔2015〕5号文件规定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减半收取。

	
	
	15
	三、耕地开垦费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

财综（2012）47号
	赫山区、资阳区湘财综〔2015〕5号文件规定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减半收取。。

	
	
	16
	七、矿产资源储存量报告评审费
	
	
	
	湘发改价费〔2014〕958号、财综（2012）47号
	湘发改价费（2015）211号减免30%

	六
	环保
	
	　
	　
	
	
	　
	　

	　
	▲
	17
	一、排污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6）86号

财综（2015）71号 
	　

	
	
	18
	二、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省级
	
	
	湘价费〔2011〕101号

湘价费〔2016〕682号

湘财综（2011）31号
	　

	　
	
	19
	三、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收贮费
	
	
	见附件
	湘价费（2002）336号

湘价费（2004）22号

财综（2012）47号 
	

	七
	交通
	20
	　一、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
	　
	
	
	湘价费（2011）167号

财综（2012）47号 
	　

	
	
	
	1.公路、桥梁、隧道通行费


	
	
	
	
	

	
	
	
	2.车辆过渡费
	
	
	
	
	

	　
	▲ 海事部门
	21
	航务管理费
	
	
	
	　
	　

	　
	
	
	一、船舶港务费
	中央
	
	
	湘价费〔2011〕167号

湘财综〔2015〕10号
	湘财综〔2015〕10号对100吨以下内河船和500总吨以下海船予以免收

	
	
	
	1、高速船
	
	元/千瓦
	0.1
	
	

	
	
	
	2、其他船舶 
	
	元/总吨
	0.2
	
	

	
	
	
	3、在中途港口停靠装、卸集装箱，其中途港口船舶港务费
	
	
	
	
	

	
	
	
	①（20英尺及以下的） 
	
	元/箱
	10
	
	

	
	
	
	②（20英尺以上的）
	
	元/箱
	20
	
	

	　
	
	
	二、货物港务费
	省级
	元/吨.次
	1.0
	湘价费〔2011〕167号
	　

	　
	
	
	三、岸线（水域、滩地）使用费
	中央
	
	
	湘价费〔2011〕167号
	　

	
	
	
	1、水泵房、闸坝
	
	
	
	
	

	
	
	
	①主要、重要港口范围内
	
	元/月、座
	3000
	
	

	
	
	
	②其他港口范围内 
	
	元/月、座
	1500
	
	

	
	
	
	2、设置的各类工作船
	
	
	
	
	

	
	
	
	①主要、重要港口范围内
	
	元/月、艘
	150
	
	

	
	
	
	②其他港口范围内 
	
	元/月、艘
	100
	
	

	
	
	
	3港区内滩地堆放货物
	
	元/天、吨
	0.3
	
	

	
	
	
	4其他情况 
	
	
	
	
	

	
	
	
	①主要、重要港口范围内
	
	元/月、米
	10
	
	

	
	
	
	②其他港口范围内 
	
	元/月、米
	5
	
	

	　
	
	
	四、水上安全监督费
	省级
	
	
	湘价费〔2011〕167号
	取消其中的船名号牌费、船舶进出港签证文书费、船舶安全航行证书费、船舶安全检查复查费

	
	
	
	1、所有权登记
	
	元/艘
	200
	湘价费（2011）167号、湘价函（2013）5号
	未满50净吨的船舶，基数为100元，按船舶净吨回收，每净吨1元、超一万吨的减半征收，拖轮每千瓦0.50元

	
	
	
	2、抵押登记
	
	元/艘
	
	湘价费〔2011〕167号
	按抵押总金额的0.5‰ 

	
	
	
	3、租赁登记 
	
	元/艘
	
	湘价费〔2011〕167号
	按租金总金额的1‰ 

	
	
	
	（二）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考试费 
	
	
	
	湘价费〔2011〕167号
	

	
	
	
	1、船员专业培训考试费
	
	元/人
	80
	
	教材费按实收取

	
	
	
	2、船员特殊培训考试费
	
	元/人
	80
	
	教材费按实收取

	
	
	
	3、其它：内河引航员考试费
	
	元/人
	100
	
	

	
	
	
	4、其它：航线延伸考试费 
	
	元/人.次
	20
	
	

	
	
	
	5、船员适任证书理论考试费（全部科目） 
	
	元/人
	100
	
	需补考的按每人50元收取 

	
	
	
	6、内河实际操作考试费 
	
	元/人
	100
	
	补考50元，考试发生租船、交通、差旅和通信按实收 

	
	
	
	7、船长、轮机长适任证书申请费 
	
	元/人.次
	20
	
	

	
	
	
	8、一、二等适任证书申请费 
	
	元/人.次
	12
	
	

	
	
	
	9、三、四、五等适任证书申请费
	
	元/人.次
	8
	
	

	  　
	▲
	22
	三、破损公路及公路设施赔补偿费和公路占用费
	省级
	
	
	湘价费〔2011〕167号

湘财综（2013）29号
	按湘价费〔2011〕167号附表四执行

	　
	　
	
	四、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
	省级
	每证
	20
	湘价费〔2011〕167号

湘财综函（2005）54号
	　

	八
	农业
	23
	　一、证书工本费
	中央　
	
	
	湘价费（2002）323号

财综（2012）47号
	　

	　
	
	
	1、兽医卫生合格证
	
	套
	10
	
	

	
	
	
	2、兽医卫生检疫委托证书
	
	本
	20
	
	

	
	
	24
	二、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检验、检测收费
	
	
	见附件
	湘价费（2002）323号

湘价费（2007）116号

湘价费（2011）146号

湘价费（2011）205号

湘价费（2013）102号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6）36号
	湘发改价费（2016）189号降标30%

	
	
	25
	三、兽药审批检验收费
	
	
	
	湘价费（2002）323号

财综（2012）47号
	停止征收其中的兽药产品审批费、兽药产品再注册登记费、进口兽药审批费、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湘发改价费（2016）311号降标30%

	
	▲
	26
	五、农机收费
	中央
	
	见文件附件
	湘价费（2002）323号

湘价费（2010）56号

湘价传电（2010）90号

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财综（2012）47号

财税（2016）42号
	停止征收其中的农业作业机械服务费：取消其中的农业维修网点收费；免征对拖拉机的收费。

	九
	水利
	
	　
	　
	
	
	　
	　

	　
	▲
	27
	一、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湘发改价费〔2014〕1171号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06）55号

湘财综（2014）49号
	　

	
	
	
	1、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
	
	元/平方米 
	1.50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2、开采矿产资源 
	
	
	
	
	

	
	
	
	①、建设期间 
	
	元/平方米 
	1.50
	
	

	
	
	
	②、开采期间 
	
	元/吨 
	1.00
	
	

	
	
	
	3、取土、挖沙、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 
	
	元/立方米 
	1.50
	
	

	
	
	
	4、排放废弃土、石、渣 
	
	元/立方米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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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资源费
	中央
	
	
	湘价费〔2013〕104号

湘财综（2009）32号
	　

	
	
	
	1、地表水 
	
	
	
	湘价费〔2013〕104号
	

	
	
	
	①、工业取水
	
	元/立方米
	0.10
	
	

	
	
	
	②、生活取水 
	
	元/立方米
	0.10
	
	

	
	
	
	③、城市公共供水取水 
	
	元/立方米
	0.08
	
	

	
	
	
	④、水力发电取水 
	
	元/千瓦小时
	0.003
	
	

	
	
	
	⑤、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水
	
	元/千瓦小时
	0.003
	
	

	
	
	
	⑥、火力发电闭式循环取水 
	
	元/千瓦小时
	0.001
	
	

	
	
	
	⑦、特种行业取水（洗浴、高尔夫球场等） 
	
	元/立方米
	0.20
	
	

	
	
	
	2、地下水 
	
	
	
	湘价费〔2013〕104号
	

	
	
	
	①、城市公共供水取水 
	
	元/立方米
	0.15
	
	

	
	
	
	②、地热水、用于制作矿泉水纯净水取水 
	
	元/立方米
	1.00
	
	

	
	
	
	③、其他取水：城市供水管网覆盖区 
	
	元/立方米
	0.70
	
	

	十
	
	
	④、其他取水：城市供水管网未覆盖区 
	
	元/立方米
	0.20
	
	

	
	外事

侨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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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签证、认证代办费
	中央　
	
	
	湘发价费〔20016〕545号

财综（2012）47号
	　

本标准为4个工作日寄出，含邮寄费；需2个工作日寄出，加收加急费50元/件；需当日寄出，加收加急费80元/件

	　
	
	
	（一）、代办因公出国认证费
	
	每件
	100
	
	

	
	
	
	1、代办认证（不分商业文件和民事证书） 
	
	
	
	
	

	
	
	
	2、自办认证
	
	
	
	
	

	
	
	
	（1）商业文件
	
	每件
	130
	
	

	
	
	
	（2）民事证书 
	
	每件
	80
	
	

	
	
	
	（二）代办签证费 
	
	每证每国 
	300
	
	因公护照签证申请者 

	
	
	
	1、代办外国签证 
	
	元/证 
	300
	
	因公护照签证申请者 

	　
	　
	
	2、代当事人填写外国签证申请表
	　
	元/证
	10
	
	因公申请出国人员

	十一
	旅游
	
	补办导游人员证书
	省级
	每证
	30
	湘价费（2011）114号

湘财综（2013）29号
	导游人员证书包括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临时导游证

	十二
	人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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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平方米/元 
	1400
	湘价费〔2014〕60号

湘发价费〔20016〕545号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15〕5号文件规定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对营利性减半收取。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降标20%

	　
	▲
	31
	二、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
	省级
	按实时造价
	150%
	湘价费〔2014〕60号 

湘财综（2013）29号    
	

	十三
	公安
	
	　
	　
	
	
	　
	　

	　
	▲
	32
	一、户口管理费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湘财综〔2010〕15号

湘发价费〔20016〕545号

财综（2012）47号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中央
	每证
	20
	　
	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因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证时免收

	　
	　
	
	2、第二代临时居民身份证
	中央
	每证
	10
	　
	　

	　
	　
	
	3、丢失补领或损毁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中央
	每证
	40
	　
	　

	　
	
	
	4、户口迁移证
	中央
	每证
	5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过期失效重办收取费用

	　
	
	
	5、准迁证
	
	每证
	5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过期失效重办收取费用

	　
	
	
	6、户口簿
	
	每证
	8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收取费用。含一个外壳，有页内芯及人像扫描费，每增加或变更打印户口薄内芯每页2元

	　
	
	
	7、集体户口薄
	
	每证
	20
	
	　首次免征，丢失、损坏、补办收取费用。含一个外壳，10页内芯，每增加或变更打印户口薄内芯每页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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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入境管理收费
	中央
	
	
	财综（2012）47号

湘财综（2010）15号

湘发改价费（2016）375号
	

	　
	　
	
	1、护照
	　
	每本
	200
	
	　

	　
	　
	
	2、丢失、损坏换领护照
	　
	每本
	200
	
	　

	　
	　
	
	3、护照加注
	　
	每本
	2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
	　
	
	
	
	　

	
	
	
	⑴一次有效 
	
	每证
	20
	
	

	
	
	
	⑵二次有效 
	
	每证
	50
	
	

	
	
	
	⑶多次有效 
	
	每证
	100
	
	

	　
	　
	
	5、往来港澳通行证
	　
	每证
	100
	
	　

	　
	　
	
	6、往来港澳通行证延期、加注
	　
	每项.次 
	20
	
	　

	　
	　
	
	7、非公务活动往来港澳签注费
	　
	
	
	
	　

	
	
	
	⑴一次有效签注
	
	每件
	20
	
	

	
	
	
	⑵二次有效
	
	每件
	40
	
	

	
	
	
	⑶短期多次有效签注（不超过一年）
	
	每件
	100
	
	

	
	
	
	⑷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两年以下（含两年）多次有效签注 
	
	每件
	100
	
	

	
	
	
	⑸两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含三年）多次有效签注
	
	每件
	200
	
	

	
	
	
	⑹长期多次有效签注（三年期）
	
	每件
	300
	
	

	　
	　
	
	8、前往港澳通行证
	　
	每证
	50
	
	　

	　
	　
	
	9、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⑴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每件 
	50
	
	

	
	
	
	⑵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每件 
	250
	
	

	
	
	
	⑶补办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每件 
	500
	
	

	　
	　
	
	10、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注收费
	　
	
	
	
	　

	
	
	
	⑴一次有效来往大陆签注 
	
	每件
	20
	
	

	
	
	
	⑵一年（含一年）以内多次有效签注 
	
	每件
	100
	
	

	
	
	
	⑶一年（含一年）、五年（含五年）以下居留签注 
	
	每件
	100
	
	

	　
	　
	
	⑷口岸一次有效来往大陆签注
	　
	每件
	50
	
	　

	
	
	
	11、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⑴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每证
	30
	
	　

	　
	　
	
	⑵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卡式）
	　
	每证 
	100
	
	　

	
	
	
	⑶一次有效往来台港通行证
	
	每证
	20
	
	

	
	
	
	12、大陆居民来往台湾通行证多次签注
	
	每件
	100
	
	

	　
	　
	
	13、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注、延期
	　
	每项.次 
	20
	
	　

	　
	　
	
	14、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加注
	　
	每项.次 
	20
	
	　

	　
	　
	
	15、台湾同胞定居证
	　
	元/证 
	10
	
	　

	　
	　
	
	16、外国人管理费
	　
	
	
	
	　

	　
	　
	
	 （1）外国人签证收费
	　
	
	
	
	　

	
	
	
	①、非对等国家 
	
	
	
	
	　

	
	
	
	A＞次签证
	
	每件 
	160
	
	

	
	
	
	B＞一次签证 
	
	每件
	168
	
	

	
	
	
	C＞二次签证
	
	每件
	252
	
	

	
	
	
	D＞年多次（含半年）签证 
	
	每件 
	425
	
	

	
	
	
	E＞一年（含一年）至五年（含五年）多次签证
	
	每件
	635
	
	

	
	
	
	F＞F一年多次（含以上）签证
	
	每件
	672
	
	

	
	
	
	G＞一次团体签证
	
	
	130
	
	

	
	
	
	H＞二次团体签证 
	
	
	170
	
	

	
	
	
	I＞团体签证分离
	
	
	160
	
	

	
	
	
	J＞增加、减少携行人
	
	
	160
	
	

	
	
	
	②、对等国家
	
	
	
	
	肉体标准及国别见附件2　

	
	
	
	（2）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费
	
	每人
	1500
	
	

	
	
	
	（3）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每证 
	300
	
	

	
	
	
	A、有效期满、内容变更、申请换发或补发证 
	
	每证
	300
	
	

	
	
	
	B、、丢失损坏换领证 
	
	每证
	600
	
	

	　
	　
	　
	（4）外国人居留许可费
	　
	
	
	　
	　

	
	
	
	①、有效期不满一年 
	
	每人 
	400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一人，加收400元

	
	
	
	②、有效期一年（含一年）至三年以内
	
	元/人
	800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一人，加收800元

	
	
	
	③、有效期三年(含3年)至五年(含5年)
	
	每人
	1000
	
	增加偕行人，每增加一人，加收1000元

	
	
	
	④、减少偕行人 
	
	每人.次
	200
	
	

	
	
	
	⑤、居留许可变更 
	
	每次
	200
	
	

	
	
	
	
	
	
	
	
	

	　
	▲
	34
	三、机动车类收费
	 
	
	
	湘价费〔2016〕375号

财综（2012）47号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中央
	
	
	　
	　号牌工本费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及号牌安装费用（不含托架）

	
	
	
	⑴汽车反光号牌 
	
	每副 
	100
	
	补发号牌100元/副

	
	
	
	⑵摩托车反光号牌 
	
	每副 
	70
	
	补发号牌70元/副

	
	
	
	⑶挂车反光号牌
	
	每副 
	50
	
	补发号牌50元/副

	
	
	
	⑷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含联合收割机）反光号牌 
	
	每副 
	40
	
	不反光号牌每副25元、补发号牌40元/副 

	
	
	
	⑸临时号牌（纸质） 
	
	每证 
	5
	
	有效期不超过30天、补发号牌5元/副

	
	
	
	⑹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每个 
	1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中央
	每证 
	15
	　
	包照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补发证15元每/证

	　
	　
	
	3、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中央
	每证
	10
	　
	补发证10元每/证

	　
	　
	35
	六、驾驶人收费
	　
	
	
	
	　

	　
	　
	
	1、驾驶证工本费
	中央
	证
	10
	
	到期换发和补发10元/证、过期补审换发证20元/证 

	　
	　
	
	2、违法驾驶员道路安全教育培训费
	中央
	每人次
	160
	湘价费〔2016〕375号

湘财综（2013）29号
	该标准为35课时的收费标准，含学习资料费。各地具体执行标准，由各级公安交通部门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在不超过标准内核定

	十四
	法院
	
	　
	　
	
	
	　
	　

	　
	▲
	36
	一、诉讼费
	中央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财综（2012）47号
	　

	　
	　
	
	（一）、案件受理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湘价费〔2007〕154号    
湘价费〔2009〕164号    
湘价费〔2012〕80号
	　

	
	
	
	1、财产案件
	
	
	
	湘价费〔2007〕154号
	

	
	
	
	①超过1万元的 
	
	每件 
	50
	
	

	
	
	
	②超过1万至1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2.5%交纳
	
	

	
	
	
	③超过10万至2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2%交纳
	
	

	
	
	
	④超过20万至5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1.5%交纳
	
	

	
	
	
	⑤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1%交纳
	
	

	
	
	
	⑥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9%交纳
	
	

	
	
	
	⑦超过200万至5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8%交纳
	
	

	
	
	
	⑧超过500万至10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7%交纳
	
	

	
	
	
	⑨超过1000万至20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6%交纳
	
	

	
	
	
	⑩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5%交纳
	
	

	
	
	
	2、非财产案件 
	
	
	
	
	

	
	
	
	①离婚案件 
	
	每件
	200
	湘价费〔2012〕80号
	涉财分割、不超过20万不另行交纳.超过20万部分按0.5% 

	
	
	
	②侵害姓名、名称、肖像、荣誉、名誉、人格权
	
	每件 
	300
	湘价费〔2012〕80号
	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不另行交给，超5-10万的部分按1%交、超10万元的部分按0.5%交 

	
	
	
	③、其他非财产案件
	
	每件 
	80
	湘价费〔2012〕80号
	

	
	
	
	3、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 
	
	每件
	800
	湘价费〔2012〕80号
	有争议金额的或者价格的，按财产案件标准交纳

	
	
	
	4、当事人提出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案件 
	
	每件
	70
	湘价费〔2012〕80号
	

	
	
	
	5、劳动争议案件 
	
	每件
	10
	湘价费〔2007〕154号
	

	
	
	
	6、行政案件
	
	
	
	湘价费〔2007〕154号
	

	
	
	
	①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 
	
	每件
	100
	
	

	
	
	
	②其它行政案件
	
	每件
	50
	
	

	
	
	
	（二）、申请费
	
	
	
	湘价费〔2007〕154号
	

	
	
	
	1、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 
	
	每件 
	50-500
	
	

	
	
	
	2、执行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一万元的 
	
	每件
	50
	
	

	
	
	
	超过1万至5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1.5%交 纳
	
	

	
	
	
	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1%交 纳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5%交 纳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 
	
	每件
	按照0.1%交 纳
	
	

	
	
	
	3、申请保全措施的 
	
	
	
	
	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交纳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

	
	
	
	①不超过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
	
	每件
	30
	
	

	
	
	
	②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
	
	每件 
	按照1%交纳
	
	

	
	
	
	③超过10万元的 
	
	每件
	按照0.5%交纳
	
	

	
	
	
	4、申请支付令的 
	
	每件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 

	
	
	
	5、申请公示催告的
	
	每件
	100
	
	

	
	
	
	6、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 
	
	每件
	400
	
	

	
	
	
	7、破产案件依破产财产总额计算
	
	每件
	
	
	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最高不超过30万元

	
	
	
	8、海事案件的申请
	
	
	
	湘价费〔2007〕154号
	

	
	
	
	①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 
	
	每件 
	1000-1万元
	
	

	
	
	
	②申请海事强制令的
	
	每件
	1000-5000
	
	

	
	
	
	③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 
	
	每件
	1000-5000
	
	

	
	
	
	④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 
	
	每件
	1000
	
	

	
	
	
	⑤申请共同海事理算的 
	
	每件
	1000
	
	

	　
	　
	　
	（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1、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
	
	
	
	
	按国家公务员标准执行 

	
	
	
	2、证人误工补贴 
	
	
	
	
	按当地同类人员日平均工资水平由人民法院确定 ，每日最高不超过500元

	
	
	
	3、复制案件卷宗材料或者法律文书
	
	每张(A4纸)
	0.5
	
	

	十五
	质量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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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检验检定收费
	
	
	
	湘价费〔2014〕1039号

湘发改价费（2016）211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取消其中的定期检验费。湘发改价费（2016）189号降标50。湘发改价费，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降标20%

	　
	▲
	
	1、特种设备检验检定收费
	中央
	
	
	
	省管单位，在益阳发生收费，湘发改价费（2016）405降标30%。，　

	
	
	
	1、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收费 
	
	
	
	、
	

	
	
	
	①100万元以下
	
	元/台.次 
	出厂价的1% 
	
	

	
	
	
	②100万元（含）至500万元 
	
	元/台.次 
	出厂价的0.7%
	
	

	
	
	
	③500万元（含）至1000万元 
	
	元/台.次 
	出厂价的0.6%
	
	

	
	
	
	④1000万元（含）至1亿元
	
	元/台.次 
	出厂价的0.5%
	
	

	
	
	
	⑤1亿元以上 
	
	元/台.次 
	出厂价的0.4%
	
	

	
	
	
	2、建筑起重机检验收费 
	
	元/台.次.年
	1200
	
	

	
	
	
	3、金相分析 
	
	元/样
	300
	
	

	
	
	
	4、车用气瓶检验
	
	
	
	
	

	
	
	
	①V≤60L 
	
	元/1次.1年
	120
	
	

	
	
	
	②V＞60L 
	
	元/1次.1年
	150
	
	

	十六
	▲经信
	38
	一、频率占用费
	
	
	
	
	

	
	
	
	1、无绳电话糸统 
	
	元/每基站.年 
	150
	湘价费(2009)139号
	

	
	
	
	2、电视台
	
	
	
	湘价费(2009)139号
	

	
	
	
	②、市州级台 
	
	元/每套节目.年 
	10000
	
	

	
	
	
	③、县级台 
	
	元/每套节目.年 
	5000
	
	

	
	
	
	3、广播电台 
	
	
	
	湘价费(2009)139号
	

	
	
	
	②、市州级台 
	
	元/每套节目.年 
	500
	
	

	
	
	
	③、县级台 
	
	元/每套节目.年 
	100
	
	

	
	
	
	4、船舶电台(制式电台) 
	
	
	
	湘价费(2009)139号
	

	
	
	
	①、1600总吨位以上的船舶 
	
	元/每艘.年 
	2000
	
	

	
	
	
	②、1600总吨位以下的船舶
	
	元/每艘.年
	1000
	
	

	
	
	
	③、功率≥20吨马力的渔船 
	
	元/每艘.年
	100
	
	

	
	
	
	5、1000MH2以下的无线电台 
	
	
	
	湘价费(2009)139号
	

	
	
	
	①、固定电台(含陆地电台)
	
	元/每频点.年 
	1000
	
	

	
	
	
	②、移动电台(含无中心电台
	
	每台/年 
	100
	
	


	
	
	
	6、微波站（发射）
	
	
	
	湘价费(2009)139号
	

	
	
	
	①、有线电视传输(MMDS)
	
	元/每站每兆赫.年 
	600
	
	

	
	
	
	7、地球站 
	
	元/每站每兆赫.年
	250
	湘价费(2009)139号
	

	
	
	
	8、边运农村地区村通工程SCDMA无线接入基站406.5-409.5MHZ 
	
	元/基站
	75
	湘价费(2009)139号
	

	十七
	国家机关及其委托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39
	一、考试考务费
	
	
	
	湘财综〔2013〕29号
	见各执收部门系统文件


备注：1、执收部门17个，一级项目39项

           2、加注实体黑三角形（▲）标识的项目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附件3：

益阳市市本级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分类
	部  门
	序号
	收费项目
	项目级别
	计算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文件
	备    注

	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1
	市场管理中心
	
	一、人力资源事务代理费
	省级
	
	
	湘价服（2011）86号
	　

	
	
	1
	（一）、具有司法、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的培训服务
	
	
	另行报批
	　
	依据有关规定价格主管部门核准收费标准

	2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处
	2
	1.补办城镇职工医保IC卡
	省级
	元/卡
	15
	湘价服（2011）97号
	补卡工本费

	
	
	
	
	
	
	
	
	

	二
	市卫计委
	
	　
	
	
	
	　
	　

	1
	计划生育服务站
	3
	一、病残儿童鉴定费
	省级
	每例/元
	120
	湘价函（2003）163号
	由申请者支付。

	2
	益阳市中心血站
	4
	一、临床用血收费标准
	
	
	
	　
	　

	
	
	
	1全血
	
	元/1单位
	220
	湘价医（2014）71号
	　

	
	
	
	2.去白细胞全血
	
	元/1单位
	240
	　
	　

	
	
	
	3.Rh阴性全血
	
	元/1单位
	440
	　
	　

	
	
	
	4.Rh阴性悬浮红细胞
	
	元/1单位
	420
	　
	　

	
	
	
	5.Rh阴性去白悬浮红细胞
	
	元/1单位
	480
	　
	　

	
	
	
	6.Rh阴性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手洗）
	
	元/1单位
	550
	　
	　

	
	
	
	7.浓缩红细胞
	
	元/1单位
	210
	　
	　

	
	
	
	8.去白细胞浓缩红细胞
	
	元/1单位
	240
	　
	　

	
	
	
	9.悬浮红细胞
	
	元/1单位
	210
	　
	　

	
	
	
	10.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元/1单位
	260
	　
	　

	
	
	
	11.洗涤红细胞
	
	元/1单位
	290
	　
	　

	
	
	
	12.浓缩血小板
	
	元/1单位
	100
	　
	　

	
	
	
	13.新鲜冰冻血浆
	
	元/1单位
	40
	　
	　

	
	
	
	14.冰冻血浆
	
	元/1单位
	40
	　
	　

	
	
	
	15.冷沉淀凝血因子
	
	元/1单位
	120
	　
	　

	
	
	
	16.单采血小板
	
	元/1疗量
	1400
	　
	　

	
	
	
	17单采粒细胞
	
	元/1疗量
	1400
	　
	　

	
	
	
	18.去白细胞单采血小板
	
	元/1疗量
	1400
	　
	　

	
	
	
	19.Rh阴性冰冻解冻去甘油红细胞（机洗）
	
	元/1单位
	700
	　
	　

	
	
	
	20.血小板交叉配型
	
	元/1人份
	80
	　
	　

	
	
	
	21.血小板抗体筛查
	
	元/1人份
	150
	　
	　

	
	
	
	22.红细胞抗体筛查
	
	元/1人份
	70
	　
	　

	三
	市民政局
	
	　
	
	
	
	　
	　

	1
	益阳市殡仪馆
	5
	一、殡葬服务收费
	省级
	
	见文件
	湘价服（2009）98号
	承债式经营。

	
	
	
	
	
	
	
	益价费（2004）4号
	

	四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市城建档案馆
	6
	一、城建档案综合服务费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纸质档案
	
	元/卷
	100.8
	　
	非自行整理。

	
	
	
	2.纸质档案
	
	元/卷
	64.8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自行整理。

	
	
	
	3.电子档案扫描
	
	
	市场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4.声像档案编制
	
	
	
	　
	声像档案编制整理由建设单位负责，可自行编制，也可委托城建设档案馆代为编制 。

	
	
	
	（1）房屋
	
	元/㎡
	0.18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其他
	
	按工程
	0.18%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造 价
	
	
	

	
	
	7
	二、档案利用服务费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档案查阅
	
	
	
	　
	　

	
	
	
	（1）一般城建档案
	
	元/卷次
	14.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地下管线档案
	
	元/卷次
	16.2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出具证明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产权证明（含查阅）
	
	元/卷次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①私产
	
	元/卷次
	14.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②其他产
	
	元/卷次
	5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征用土地红线证明（含查阅）
	
	元/卷次
	5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3.档案资料复印
	
	
	按实收取工本费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
	益阳市环境卫生和渣土管理处
	
	一、环卫服务
	省级
	
	
	国发（2011）9号
	益阳市高新区城管办执行下列环卫收费标准

	
	
	
	
	
	
	
	益价服（2008）39号
	

	
	
	
	
	
	
	
	益价服（2008）146号
	

	
	
	
	
	
	
	
	益价函（2013）31号
	

	
	
	8
	（一）生活垃圾处理费
	
	
	
	益价服（2008）39号
	　

	
	
	
	1.城市居民、暂住口
	
	元/人·年
	8
	益价函（2013）31号
	未进入物业管理的

	
	
	
	2.城市居民、暂住口
	
	元/人·年
	18
	　
	自备水源的。

	
	
	
	3.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按上年度垃圾产生量（吨）
	25
	　
	　

	
	
	
	4.企业单位及生产经营单位
	
	
	25
	　
	　

	
	
	
	5.城区机动车辆
	
	
	
	　
	　

	
	
	
	（1）5吨以上
	
	元/台·年
	240
	　
	　

	
	
	
	（2）3吨以上5吨以下
	
	元/台·年
	120
	　
	　

	
	
	
	（3）3吨以下
	
	元/台·年
	80
	　
	　

	
	
	
	（4）农用车
	
	元/台·年
	80
	　
	　

	
	
	
	6.宾馆、旅社、招待所
	
	元/床·月
	1
	　
	　

	
	
	
	7.临街门店
	
	元/㎡·月
	1
	　
	修理厂、加工作坊、洗车店、酒店、餐馆、饮食店、废品店1.5元/平方米

	
	
	9
	（二）基建垃圾处理费
	省级
	工程造价
	8‰
	益价服（2008）146号
	含道路还洁1‰

	
	
	
	1.土石方调配处理费
	
	元/吨
	3
	
	未在政务窗口统一报建的渣土。

	3
	益阳市城市规划咨询信息中心
	10
	一、城市规划技术论证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技术论证复核从第三次复核开始按规划咨询收费，每次每份300元。

	
	
	
	1.高层建筑
	
	元/㎡
	0.62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多层建筑
	
	元/㎡
	0.39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3.公共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项目
	
	工程造价
	0.06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1
	二、日照分析
	
	元/㎡
	0.11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2
	三、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1.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元/㎡
	0.28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2.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公共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无法按建薇面积计收的项目）
	
	工程造价
	0.06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3
	四、工程竣工测量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按国测财字（2002）3号的39.2%收取。

	
	
	
	建筑物定点放线，按实际定点数收费
	
	每拐点
	168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4
	益阳市房地产档案馆
	
	一、档案利用服务费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4
	1.出具证明
	
	
	
	　
	　

	
	
	
	（1）产权证明（含查阅）
	
	
	
	　
	　

	
	
	
	①私产
	
	元/卷次
	14.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查阅后为无房户的10元。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②其他产
	
	元/卷次
	54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5
	2.查询、验证产权档案
	
	
	
	
	　

	
	
	
	①私产
	
	元/卷次
	14.4
	
	　

	
	
	
	②其他产
	
	元/卷次
	36
	
	　

	
	
	16
	3.产权限制
	
	
	
	
	　

	
	
	
	①私产
	
	元/卷次
	54
	
	　

	
	
	
	②其他产
	
	元/卷次
	144
	
	　

	
	
	17
	4.档案资料复印
	
	
	按实收取工本费
	
	　

	5
	益阳市房地产测绘队
	
	一、办理报批、办证手续过程中的测量服务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6）172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8
	（一）房屋分户图测量
	
	
	
	　
	　房屋改、扩建办理变更登记时，不涉及房屋分摊面积变化的，不得强制对原房屋面积重新测绘，只应对改、扩建部分测绘。

	
	
	
	1.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
	
	元/㎡
	0.86
	
	

	
	
	
	2.商业、厂房
	
	元/㎡
	1.15
	　
	

	
	
	
	3.多功能综合楼　
	
	元/㎡
	1.73
	　
	

	
	
	19
	（二）测量成果利用
	
	
	
	　
	　

	
	
	
	1.房产分幅平面图
	
	元/幅
	36
	　
	　新建商品房（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初次登记，转移登记，不得收取房产分幅、分丘、分层分户平面图测量成果测量费。

	
	
	
	2.房产分丘平面图　
	
	元/幅
	43.2
	　
	

	
	
	
	3.房产分层分户平面图
	
	元/幅
	28.8
	　
	

	
	
	
	
	
	
	
	
	

	6
	益阳市自来水总公司
	
	一、城区部分供水服务项目
	省级
	
	
	湘价服（2010）19号
	　

	
	
	
	
	
	
	
	益价服（2014）98号
	

	
	
	
	（一）自建供水设施验收服务收费标准
	省级
	
	
	益价服（2014）98号
	　

	
	
	20
	1.表后管道检测费
	
	
	
	益价服（2014）98号
	　

	
	
	
	（1）管径规格（￠㎜）
	
	
	
	益价服（2014）98号
	　

	
	
	
	①￠15㎜
	
	元/m
	2
	湘价服（2010）19号
	　

	
	
	
	②￠20㎜
	
	元/m
	3
	　
	　

	
	
	
	③￠25㎜
	
	元/m
	4
	　
	　

	
	
	
	④￠40㎜
	
	元/m
	5
	　
	　

	
	
	
	⑤￠50㎜
	
	元/m
	9
	　
	　

	
	
	
	⑥￠100㎜
	
	元/m
	12
	　
	　

	
	
	
	⑦￠150㎜
	
	元/m
	16
	　
	　

	
	
	
	⑧￠200㎜
	
	元/m
	23
	　
	　

	
	
	21
	2.二次加压给水设施检测费
	省级
	
	
	益价服（2014）98号
	　

	
	
	
	（1）水表后管径规格（￠㎜）
	
	
	
	湘价服（2010）19号
	　

	
	
	
	①￠15-20㎜
	
	元/m
	109
	　
	　

	
	
	
	②￠25-50㎜
	
	元/m
	341
	　
	　

	
	
	
	③￠80-100㎜
	
	元/m
	559
	　
	　

	
	
	
	④￠150-200㎜
	
	元/m
	771
	　
	　

	
	
	
	⑤￠300㎜以上
	
	元/m
	854
	　
	　

	
	
	22
	3.水质卫生常规指标检测费
	省级
	
	
	按湘价费（2002）132号执行
	　

	
	
	23
	4.二次供水水池、水塔清洗费标准
	
	
	
	益价服（2014）98号
	清洗一个水池、水塔，收取大肠菌及细菌两项指标水质检测费110元。

	
	
	
	1.50立方米以下
	
	元/立方
	6
	湘价服（2010）19号
	

	
	
	
	2.50-100立方米
	
	元/立方
	5
	　
	

	
	
	
	3.100立方米以上
	
	元/立方
	5
	　
	

	
	
	24
	（二）给水工程勘测设计服务收费标准（￠㎜）
	省级
	
	
	　
	　

	
	
	
	I类：
	
	元/户
	
	　
	I类：为单位立户。

	
	
	
	①￠15㎜
	
	元/户
	242
	益价服（2014）98号
	II类：私人立户（管道口径超过40毫米的收费标按I类价格标执行）。

	
	
	
	②￠20㎜
	
	元/户
	254
	　
	III类：改接、移位、扩容。

	
	
	
	③￠25㎜
	
	元/户
	254
	　
	　

	
	
	
	④￠40㎜
	
	元/户
	435
	　
	　

	
	
	
	⑤￠50㎜
	
	元/户
	372
	　
	　

	
	
	
	⑥￠100㎜
	
	元/户
	1359
	　
	　

	
	
	
	⑦￠150㎜
	
	元/户
	1534
	　
	　

	
	
	
	II类：
	
	
	
	　
	　

	
	
	
	①￠15㎜
	
	元/户
	135
	　
	　

	
	
	
	②￠20㎜
	
	元/户
	157
	　
	　

	
	
	
	③￠25㎜
	
	元/户
	182
	　
	　

	
	
	
	④￠40㎜
	
	元/户
	239
	　
	　

	
	
	
	⑤￠50㎜
	
	元/户
	
	　
	　

	
	
	
	⑥￠100㎜
	
	元/户
	
	　
	　

	
	
	
	⑦￠150㎜
	
	元/户
	
	　
	　

	
	
	
	III类：
	
	
	
	　
	　

	
	
	
	①￠15㎜
	
	元/户
	136
	　
	　

	
	
	
	②￠20㎜
	省级
	元/户
	158
	　
	　

	
	
	
	③￠25㎜
	
	元/户
	173
	　
	　

	
	
	
	④￠40㎜
	
	元/户
	234
	　
	　

	
	
	
	⑤￠50㎜
	
	元/户
	244
	　
	　

	
	
	
	⑥￠100㎜
	
	元/户
	477
	　
	　

	
	
	
	⑦￠150㎜
	省级
	元/户
	596
	　
	　

	
	
	25
	（三）施工停复水水量损耗收费标准
	省级
	
	
	益价服（2014）98号
	　

	
	
	
	
	
	
	
	湘价服（2010）19号
	

	
	
	
	（1）水表规格（￠㎜）
	
	
	
	　
	　

	
	
	
	①DN15
	
	元/处
	76
	　
	　

	
	
	
	②DN20
	
	元/处
	136
	　
	　

	
	
	
	③DN25
	
	元/处
	212
	　
	　

	
	
	
	④DN40
	
	元/处
	1628
	　
	　

	
	
	
	⑤DN50
	
	元/处
	2543
	　
	　

	
	
	
	⑥DN100
	
	元/处
	13565
	　
	　

	
	
	
	⑦DN150
	
	元/处
	30521
	　
	　

	
	
	
	　
	
	
	
	　
	　

	
	
	26
	（四）拆表停水、装表复水及初装、更换水表、阀门服务费标准
	省级
	
	
	益价服（2014）98号
	　

	
	
	
	
	
	
	
	湘价服（2010）19号
	

	
	
	
	（1）水表规格（￠㎜）
	
	元/次
	
	　
	　

	
	
	
	①DN15
	
	元/次
	45
	　
	　

	
	
	
	②DN20
	
	元/次
	45
	　
	　

	
	
	
	③DN25
	
	元/次
	65
	　
	　

	
	
	
	④DN40
	
	元/次
	85
	　
	　

	
	
	
	⑤DN50
	
	元/次
	85
	　
	　

	
	
	
	⑥DN80
	
	元/次
	125
	　
	　

	
	
	
	⑦DN100
	
	元/次
	160
	　
	　

	
	
	
	⑧DN150
	
	元/次
	160
	　
	　

	
	
	27
	（五）管道要口（开梯）收费标准
	省级
	
	
	益价服（2014）98号
	　

	
	
	
	
	
	
	
	湘价服（2010）19号
	

	
	
	
	（1）管道口径（￠㎜）
	
	
	
	　
	　

	
	
	
	①￠15-20㎜
	
	元/处
	98
	　
	　

	
	
	
	②￠25㎜
	
	元/处
	139
	　
	　

	
	
	
	③￠40-50㎜
	
	元/处
	235
	　
	　

	
	
	
	④￠100㎜
	
	元/处
	513
	　
	　

	
	
	
	⑤￠100㎜以上
	
	元/处
	906
	　
	　

	
	
	28
	（六）管道维修费标准
	省级
	
	
	　
	　

	
	
	
	（1）管道口径（￠㎜）
	
	
	
	　
	　

	
	
	
	①￠15-20㎜午 〔6米以下〕
	
	元/米
	7
	　
	　

	
	
	
	②￠25㎜ 〔6米以下〕
	
	元/米
	12
	　
	　

	
	
	
	③￠40㎜ 〔6米以下〕
	
	元/米
	15
	　
	　

	
	
	
	④￠50㎜ 〔6米以下〕
	
	元/米
	17
	　
	　

	
	
	
	⑤￠100㎜  〔6米以下〕
	
	元/米
	143
	　
	　

	
	
	
	①￠15-20㎜午〔6米以上〕
	
	元/米
	6
	　
	　

	
	
	
	②￠25㎜   〔6米以上〕
	
	元/米
	9
	　
	　

	
	
	
	③￠40㎜   〔6米以上〕
	
	元/米
	13
	　
	　

	
	
	
	④￠50㎜   〔6米以上〕
	
	元/米
	16
	　
	　

	
	
	
	⑤￠100㎜  〔6米以上〕
	
	元/米
	87
	　
	　

	五
	国土资源
	
	
	
	
	
	　
	　

	1
	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29
	地籍档案资料信息咨询服务
	
	
	
	
	

	
	
	
	1.查询费
	
	
	
	　
	　

	
	
	
	（1）单位
	省级
	宗/次
	32
	
	　

	
	
	
	（2）个人
	
	宗/次
	16
	 
	　

	2
	益阳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一、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30
	（一）三级评估价格（即基本价）
	
	
	
	　
	　

	
	
	
	1.线性工程类（按公里分段累进计费）
	
	
	
	　
	　

	
	
	
	（1）5.0及以下
	
	万元
	53.6
	　
	　

	
	
	
	（2）5.0以上-10.0
	
	万元
	4.32
	　
	　

	
	
	
	（3）10.0以上-20.0
	
	万元
	5.76
	　
	　

	
	
	
	（4）20.0以上-30.0
	
	万元
	7.2
	　
	　

	
	
	
	（5）30.0以上每增加1公里增加收费
	
	元
	2160
	　
	　

	
	
	
	2.非线性工程类（按平方公里分段累进计费
	
	
	
	　
	　

	
	
	
	（1）0.04及以下
	
	万元
	1.44
	　
	　

	
	
	
	（2）0.04以上-0.1
	
	万元
	2.88
	　
	　

	
	
	
	（3）0.1以上-0.5
	
	万元
	4.32
	　
	　

	
	
	
	（4）0.5以上-1.0
	
	万元
	5.76
	　
	　

	
	
	
	（5）1.0以上-2.0
	
	万元
	7.2
	　
	　

	
	
	
	（6）2.0以上每增加1平方公里增加收费
	
	万元
	2.88
	　
	　

	
	
	31
	（二）二级评估（按基本价格×1.2系数）收费
	
	
	
	　
	　

	
	
	32
	（三）一级评估（基本价格×1.4系数）收费
	
	
	
	　
	　

	六
	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
	33
	一、司法鉴定收费（非涉案鉴证收费）
	省级
	
	见文件
	湘发改价服[2016]646号


	　

	七
	益阳市仲裁委员会
	34
	一、仲裁服务收费标准
	
	
	
	湘发改价服[2016]220号　
	　

	
	
	
	1、1000元及以下的部分
	
	争议金额
	100
	 
	　

	
	
	
	2、1000元以上-5万元及以下
	
	争议金额
	4%-5%
	
	　

	
	
	
	3、5万元以上-10万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3%-4%
	　
	　

	
	
	
	4、10万元以上-20万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2%-3%
	　
	　

	
	
	
	5、20万元以上-50万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1%-2%
	　
	　

	
	
	
	6、50万元以上-100万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0.5%-1%
	　
	　

	
	
	
	7、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0.25%-0.5%
	　
	　

	
	
	
	8、1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的部分
	
	争议金额
	0.25% 
	　
	

	
	
	
	9、1亿元以上的部分
	
	
	不超过0.09%
	　
	　

	八
	益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35
	一、道路临时泊停车服务收费
	省级
	元/次
	
	益价服（2014）102号
	　

	
	
	
	1.人工值守
	
	元/车·次
	5
	益价服（2014）102号
	按小时计时收费，每小时5元，不足1小时的按1时计费

	
	
	
	　
	
	
	
	　
	　

	
	
	36
	二、城市公共停车场收费
	省级
	元/车·次
	
	益价服（2014）102号
	　

	
	
	
	1.白天
	
	元/车·小时
	5
	　
	　

	
	
	
	2.夜间
	
	元/车·小时
	2
	　
	　

	
	
	37
	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事业单位（不含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省级
	
	
	　
	　

	
	
	
	1.白天
	
	元/车·小时
	5
	益价服（2014）102号
	最高10元

	
	
	
	2.夜间
	
	元/车·小时
	1
	益价服（2014）102号
	最高5元

	
	
	38
	四、公立医院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1.白天
	
	元/车·小时
	5
	益价服（2014）102号
	　

	
	
	
	2.夜间
	
	元/车·小时
	1
	益价服（2014）102号
	　

	
	
	39
	五、车站、码头、公交枢纽站及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停放服务最高收费标准
	省级
	
	
	　
	　

	
	
	
	1.车站、码头、公交枢纽站
	
	元/车·小时
	5
	益价服（2014）102号
	　

	
	
	
	2.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
	
	元/车·小时
	3
	益价服（2014）102号
	　

	九
	市林业局
	
	　
	
	
	
	　
	　

	1
	北峰山森林公园
	40
	一、门票价格
	省级
	元/人·张
	10
	益价服（2014）11号

湘价服（2011）97号
	　

	
	
	41
	二、停车服务
	
	元/车·次
	5
	　
	　

	2
	益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42
	一、森林资源调查费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4）841号
	　

	
	
	
	1.每亩
	
	元/亩
	3
	　
	　

	
	
	
	2.小面积的
	
	元/宗
	20000
	　
	最低

	
	
	43
	二、森林采伐作业设计
	
	元/立方米
	7
	　
	现场勘察、设计出具采伐作业设计书

	
	
	44
	三、征占用林地可行性论证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4）841号
	　

	
	
	
	1.20亩及以下
	
	元/宗
	10000
	　
	不超过

	
	
	
	2.20亩以上部分
	
	元/㎡
	0.55
	　
	线状工程可上浮20%

	
	
	45
	四、林业技术鉴定费
	省级
	
	
	　
	　

	
	
	
	1.林业技术鉴定报告
	
	元/件
	1200
	　
	　

	
	
	
	2.外业调查费用
	
	
	协商收取
	　
	　

	
	
	46
	五、林权交易
	省级
	
	
	湘发改价服（2014）841号
	　

	
	
	
	1.交易额100万元及以下
	
	交易额
	3%
	　
	　

	
	
	
	2.交易额100-500万元以下
	
	交易额
	2.50%
	　
	　

	
	
	
	3.交易额500-1000万元以下
	
	交易额
	2%
	　
	　

	
	
	
	4.交易额1000-2000万以下
	
	交易额
	1.50%
	　
	　

	
	
	
	5.交易额2000-5000万元以下
	
	交易额
	1%
	　
	　

	
	
	
	6.交易额5000-10000万元以下
	
	交易额
	0.50%
	　
	　

	
	
	
	7.交易额10000万元以上
	
	交易额
	0.10%
	　
	　

	
	
	47
	六、木材检尺
	
	
	
	湘发改价服（2014）841号
	　

	
	
	
	1.原条、原木
	
	元/立方米
	8
	　
	　

	
	
	
	2.锯材
	
	元/立方米
	10
	　
	　

	
	
	48
	七、营林规划设计或验收
	
	元/亩
	5
	湘发改价服（2014）841号
	　

	
	
	49
	八、涉林加工项目森林资源可行性论证
	
	
	
	　
	　

	
	
	
	1.年消耗木材5000立方米及以下
	
	元/宗
	25000
	　
	不超过

	
	
	
	2.年消耗木材5000-10000立方米
	
	元/宗
	30000
	　
	　

	
	
	
	3.年消耗木材10000立方米以上，每增加100立方米
	
	
	100
	　
	　

	十
	教  育
	
	一、大中专学校服务性收费
	
	
	
	湘价教（2011）102号
	　

	
	
	50
	1、档案查证费
	
	元/每人．次
	10
	　
	限学校为了毕业（含肆业）一年后回校查阅档案资料并出具证明的学生提供服务。

	
	
	51
	2、资料翻译费
	
	元/每人．次
	50
	　
	　

	
	
	52
	3、证卡补办费
	
	元/卡．证
	20
	　
	限对因丢失或损坏需补办证卡的学生

	
	
	53
	4、上机、上网服务费
	
	
	
	　
	包月用户30元/月．户，非包月用户1元/小时。学校不得以定额方式向所有在校学生统一收取

	
	
	54
	5、就业协议书费
	
	元/人．份
	2
	　
	　

	
	
	
	二、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湘价教（2013）80号

益价费（2014）81号
	　

	
	
	
	（一）服务性收费
	
	
	
	　
	　

	
	
	55
	1、伙食费
	
	
	
	　
	保本不赢利

	
	
	56
	2、公寓住宿费
	
	
	
	　
	具体标准根据《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报市发改委、教育部门审批

	
	
	57
	3、住宿费（非公寓费）
	
	
	
	　
	城区学校非公寓制住费（普通住宿）按不超过200元/生．期的标准由所属发改委核定备案。城市午休住宿费按不超过300元/生．期的标准由同级发改委核定，午休住宿必须配备专门床位，有专人负责管理，收取了住宿费的不得再收取午休住宿费。

	
	
	
	（二）代收费
	
	
	
	　
	　

	
	
	58
	1、书籍课本费
	
	
	
	　
	普通高中和城市义务教育学生按省市教育发改部门审定的目录和价格征订

	
	
	59
	2、作业本费
	
	
	
	　
	中小学作业本费已由财政负担的，继续由财政负担，财政相对困难的可酌情收取，高中每生每期20元、初中每生每期15元、小学高年级每生每期10元、小学低年级每生每期7元。各学校应保证作业本数量（每科2本）和质量（每本含封面达20页）。

	
	
	60
	3、教辅材料费
	
	
	
	　
	根据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新闻出版局联合审定并颁布的教辅材料目录，在坚持学生自愿的前提下，按照“一科一辅”的原则，为学生无偿提供统一代购服务。

	
	
	61
	4、校服费
	
	
	
	　
	农村高中和城区学校要从严控制校服数量，已实行公开招标的地区，校服采购继续实行公开招标，尽可能降低校服费用；未实行公开招标的地区，按高中夏装60元/套、春秋装80元/套、冬装120元/套，小学生夏装55元/套、春秋装75元/套、冬装115元/套的最高标准，由发改、教育部门按成本核定。

	
	
	62
	5、社会实践活动费（军训）
	
	
	
	　
	学校组织高一新生在校外军训可收取每生每天不超过30元的聘用教官、住宿及交通等费用，军训时间不得超过7天；校内发生的聘用教官、住宿及交通等费用可按每生每天不超过10元收取，军训时间不得超过7天。

	
	
	63
	6、就餐卡补办费
	
	
	
	　
	首次办卡免费，遗失或损坏补办就餐卡按不超过15元/卡的标准执行。

	
	
	64
	7、新生入学体检费
	
	
	
	　
	义务教育阶段不向学生收取。高中阶段学校组织新生入学体检，可按每人次18元收取。


	部门
	序号
	收费项目
	项目级别
	计算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依据文件
	备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5
	一、招标、挂牌、拍卖出让转让（按成交额分段累计）类交易服务费
	省级
	按成交额（差额累进计算）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矿业权
	湘发改价服〔2016〕147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土地（矿产）交易服务费，出让由受让方负担，转让由双方各负担50使用权证，不得收取交易服务费。存量房转移（变更）登记，交易服务费住房按每（证）90元，非住房按每宗180元 收取。3、政府指定的土地（矿产）有形市场管理机构，不得委托或授权拍卖土地。法院因诉讼等需要可以委托或授权拍卖公司拍卖土地，但必须到政府指定的有形市场管理机构备案，佣金按《拍卖法》有关规定执行。4、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抵押只限于净土地出租、抵押。随房产一起出租不得收取交易服务费。5、经政府批准的改制、重组、破产的国有企业，其土地或矿业权涉及交易的，按本文规定标准减半收取。6、对招标拍卖挂牌出（转）让宗地（矿）未成交的，按约定向委托人收取每宗不超过1800元的服务费用。7、农村集体土地流传服务费由委托方承担。

	　
	　
	1、500万以下（含500万） 
	
	
	1.46%
	2.43%
	
	

	　
	　
	2、500-1000（含1000）
	
	
	1.22%
	2.03%
	
	

	　
	　
	3、1000-5000 （含5000） 
	
	
	0.81%
	1.62%
	
	

	　
	　
	4、5000 -10000 （含10000） 
	
	
	0.32%
	0.97%
	
	

	　
	　
	5、10000-500000 （含500000）
	
	
	0.06%
	0.06%
	
	

	　
	　
	6、500000以上
	
	
	0.04%
	0.04%
	
	

	　
	66
	二、协议出让土地矿产 
	省级
	按成交额（差
额累进计算）
	按成交额的0.51%，收费额低于765的按765计收。
	
	

	　
	67
	三、协议转让
	
	按成交额（差
额累进计算）
	　
	
	

	　
	　
	1、协议转让土地
	
	
	单位按成交额的0.72‰，低于1440元的按1440元计；个人576元/宗。 
	
	

	　
	　
	2、协议转让矿产
	
	
	按成交额的1.08‰计费。
	
	

	　
	68
	四、出租
	省级
	/宗
	单位288元
	个人72元
	
	


按成交额（差


按成交额的0.36‰收费，但最高收费不超过2160元，收费额低于160元的按160元计收。

	
	
	

	　
	70
	六、农村集体土地流转
	省级
	按成交额（差
额累进计算）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按总价的0.16%计收；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按（年度价×流转年限）的0.08%计收。
	
	

	　
	71
	七、各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装饰装修以及与项目有关的设备和材料采购；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监理、代建管理和其他服务 
	省级
	按中标额（差
额累进计算）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装饰装修以及与项目有关的设备和材料采购由招标单位支付40%，中标单位支付60%；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监理、代建管理和其他服务由中标方承担。每宗交易服务费最高不超过56000元。 

	　
	　
	1、100万以下（含100万）
	
	
	1200元
	
	

	　
	　
	2、100万-500万（含500万）
	
	
	0.10%
	
	

	　
	　
	3、500万-1000万（含1000万）
	
	
	0.09%
	
	

	　
	　
	4、1000万-3000万（含3000万）
	
	
	0.08%
	
	

	　
	　
	5、3000万-5000万（含5000万）
	
	
	0.06%
	
	

	　
	　
	6、5000万-10000万（含10000万）
	
	
	0.03%
	
	

	　
	　
	7、10000以上
	
	
	0.02%
	
	

	　
	72
	八、为特许经营权（不含建设工程类）提供进场或网上交易服务
	省级
	元/宗
	　
	
	由中标单位承担

	　
	　
	1、50万以下（含50万）
	
	
	1600
	
	

	　
	　
	2、50万-100万（含100万）
	
	
	3200
	
	

	　
	　
	3、100万以上
	
	
	6400
	
	


按中标额（差

	额累进计算）
	　
	
	各产权交易所没有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仍为企业性质的，按湘价函〔2013〕131号收费标准的80%执行。 

	　
	　
	1、1000万以下（含1000万）
	
	
	双方各0.12%
	
	

	　
	　
	2、1000万-5000万（含5000万）
	
	
	双方各0.08%
	
	

	　
	　
	3、5000-10000万（含10000万）
	
	
	双方各0.04%
	
	

	　
	　
	4、10000万以上
	
	
	双方各0.02%
	
	

	防雷技术服务费
	74
	一、避雷针检测
	省级
	每测点
	　
	湘发改价服〔2016〕196号    湘发改价服〔2016〕711号
	1、已有防雷装置和防静电保护装置每年检测一次，爆炸危险环境每半年检测一次。
2、住宅小区防雷设施检测，根据检测工作量及成本与委托方在物业费构成额度内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1、30米及以下
	
	
	38.4元
	
	

	　
	　
	2、30米及以上
	
	
	44.8元
	
	

	　
	75
	二、避雷线检测
	
	
	　
	
	

	　
	　
	1、顶高30米及以下
	
	
	51.2元
	
	

	　
	　
	2、顶高30米以上
	
	
	57.6元
	
	

	　
	76
	三、避雷网检测
	
	
	64元
	
	

	　
	77
	四、避雷带检测
	
	
	　
	
	

	　
	　
	1、长度50米及以下
	
	
	44.8元
	
	

	　
	　
	2、长度50米以上
	
	
	57.6元
	
	

	　
	78
	五、防静电检测
	
	
	38.4元
	
	

	　
	79
	六、电源线路、设备、零地电压检测
	
	
	32元
	
	

	　
	80
	七、防电磁干扰检测
	
	
	38.4元
	
	

	　
	81
	八、避雷器检测
	
	
	44.8元
	
	

	　
	82
	九、电表防雷设施检测
	
	
	　
	
	

	　
	　
	1、220V电压路线
	
	每单元（栋）
	576元
	
	

	　
	　
	2、380V电压路线
	
	
	864元
	
	

	仲裁委员会仲裁案件受理费
	83
	争议金额（人民币）
	　
	　
	　
	湘发改价服〔2016〕220号
	　

	　
	　
	1000元及以下的部分
	省级
	按争议额
	100元
	
	标准均按累加计算

	　
	　
	1000元以上至5万元的部分
	
	
	4%-5%
	
	

	　
	　
	5万元以上至10万元的部分
	
	
	3%-4%
	
	

	　
	　
	10万元以上至20万元的部分
	
	
	2%-3%
	
	

	　
	　
	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的部分
	
	
	1%-2%
	
	

	　
	　
	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的部分
	
	
	0.5%-1%
	
	

	　
	　
	1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的部分
	
	
	0.25%-0.5%
	
	

	　
	　
	1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的部分
	
	
	0.25%
	
	

	　
	　
	1亿元以上的部分
	
	
	不超过0.09%
	
	

	公证服务项目
	84
	一、证明法律行为
	　
	　
	　
	湘发改价服〔2016〕432号
	　

	　
	　
	1、证明合同（有效）
	省级
	按标的额
	　
	
	　

	　
	　
	①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400元
	
	　

	　
	　
	②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
	
	
	500元
	
	　

	　
	　
	③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万元以上50万元（含50万元）以下的
	
	
	0.40%
	
	　

	　
	　
	④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100万元）的
	
	
	0.30%
	
	　

	　
	　
	⑤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
	
	
	0.10%
	
	　

	　
	　
	⑥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
	
	
	0.05%
	
	　

	　
	　
	⑦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
	
	
	0.04%
	
	　

	　
	　
	⑧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含1亿元）的
	
	
	0.01%
	
	　

	　
	　
	⑨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超过1亿元的
	
	
	0.01%
	
	　

	　
	　
	2、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元/件
	1000元
	
	在证明合同（协议）公证基础上加收

	　
	　
	3、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需出具执行证书
	
	元/件
	1000元
	
	　

	　
	　
	4、证明收养关系
	
	元/件
	500元
	　
	　

	　
	　
	5、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按受益额
	　
	
	

	　
	　
	①受益额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部分
	
	
	1.20%
	
	

	　
	　
	②受益额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
	
	
	0.80%
	
	

	　
	　
	③受益额5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
	
	
	0.60%
	
	

	　
	　
	④受益额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
	
	
	0.50%
	
	

	　
	　
	⑤受益额超过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
	
	
	0.10%
	
	

	　
	　
	6、证明遗嘱
	
	元/件
	1000元
	
	含摄像、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的费用

	　
	85
	二、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1、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国籍、户籍注销、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自然人经历、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录、证件遗失等
	　
	元/件
	150元
	
	　

	　
	　
	2、证明签名、印鉴、日期
	　
	
	300元
	
	　

	　
	　
	3、证明资格、资信、房屋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存款、法人经历等
	　
	
	500元
	
	　

	　
	　
	4、证明监护权、抚养事实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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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1、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
	　
	元/件
	500元
	　
	　

	　
	　
	2、证明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户口注销证明、出生证、结婚证、学位学历证书、成绩单、技术职称证书、资格证书、驾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健康状况证明（证书）、疾病（诊断）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判决书、调解书等证书（执照）、证明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150元
	　
	　

	　
	　
	3、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其他法律文书
	　
	元/件
	400元
	　
	　

	　
	　
	4、证明自然人的授权委托书
	　
	
	300元
	　
	　

	　
	　
	5、证明自然人的承诺书、具结书、担保书、声明书、保证书、解除收养、认领亲子、亲子鉴定等
	　
	
	200元
	　
	　

	　
	　
	6、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
	　
	
	150元
	　
	　

	　
	　
	7、办理涉外公证时，要求同时证明该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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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明民事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终止
	　
	　
	　
	　
	　

	　
	　
	1、证明招标投标、拍卖、彩票销售等竞争性交易行为
	　
	元/小时
	1000元
	　
	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取

	　
	　
	2、证明抽签、抽奖、评奖等现场监督公证
	　
	
	1000元
	　
	

	　
	　
	3、证明物品销毁
	　
	元/次
	1000元
	　
	　

	　
	　
	4、证明公司会议
	　
	
	2000元
	　
	　

	　
	　
	5、证明股票发行
	　
	元/件
	30000元
	　
	　

	　
	88
	五、办理证据保全
	　
	　
	　
	　
	　

	　
	　
	1、保全证据
	　
	元/小时
	1000元
	　
	复杂的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可以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时间超过一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2、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
	　
	
	1000元
	　
	

	　
	　
	3、制作票据拒绝证书
	　
	元/件
	300元
	　
	　

	　
	89
	六、提存公证
	　
	　
	　
	　
	　

	　
	　
	1、标的额低于300元的
	　
	　
	300元
	　
	　

	　
	　
	2、标的额1000万元及以下部分
	　
	按标的额
	0.30%
	　
	　

	　
	　
	3、标的额1000万元—1亿元部分（含1亿元）
	　
	
	0.08%
	　
	　

	　
	　
	4、标的额1亿元以上部分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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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相关服务
	　
	　
	　
	　
	　

	　
	　
	1、出具查询函
	　
	元/件
	50元
	　
	　

	　
	　
	2、办理法律规定的抵押登记
	　
	
	300元
	　
	　

	　
	　
	3、副本费
	　
	
	20元
	　
	　

	　
	　
	4、上门核实或上门提供办证服务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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